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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一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土地总面积为54433.75平方米（81.65亩），土地用
途为仓储用地，土地出让年限5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
件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根据海口市江东新区控规成果，江东新区LK09-04-02地块的规划情况详见下表：

具体按照江东新区相关规划及海江东局函〔2021〕648号文执
行。 二、竞买人资格：(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
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
成土地闲置的。2、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
息等行为的。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
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18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
违法建设行为人。（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
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
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
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
（三）竞买申请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为2020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3788.5890万元，采取增价方式
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竞买
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3788.5890万元。四、竞买咨询及
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
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
地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领取《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
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21年 6月3 日9:00至2021年
6 月28 日16:00（北京时间）。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1、
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6月 19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
2021年 6月 30日16:00（北京时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于2021年 6月 30日16:00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3、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大厅。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
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六、其它注意事项：（一）挂牌
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
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
10%。（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

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三）为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国内国
外双循环交汇点作用，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国际航空枢纽，助力海南
自贸港实现与全球高效连接，推动海南成为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
空区域门户枢纽，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拟用于建设基于大数据、网络
金融、信息服务和云计算的新型物流仓储中心基地。（四）本次出让宗
地项目建成后，建筑自持比例10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转让或以股权
变更的方式转让。（五）本宗地按现状出让。（六）该宗地项目采用装配式方
式建造，具体按照我省装配式建筑相有关规定和海口市住建局、海口江东
新区管理局具体要求执行。（七）根据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提供该宗地的准
入协议要求，项目达产时，本宗土地在约定达产时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不
低于2.4亿元（项目用地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300万元/亩）。项目达产之
日起，每五年累计的纳税总额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年度税收指标不低于
25万元/亩）。达产时间为取得施工许可证后24个月。该宗地以货量作
为产出指标，竞得人须承诺：2023年货量达到0.6万吨；2024年货量达到
0.7万吨；2025年货量达到0.8万吨；2026年货量达到1.5万吨；2027年达
到1.9万吨；2028年达到2.4万吨；2029年货量达到3.0万吨；2030年货量
达到3.7万吨；2031年货量达到4.7万吨；2032年货量达到5.8万吨。以上
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
成部分。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的同时须与海口
江东新区管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
责任。（八）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
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工，动工后 18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超出出让
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
土地闲置费；满两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务、绿
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
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九）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
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十）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
理土地登记手续。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八、联系方式：联系单位：
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咨询电话：（0898）68531700；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咨询电话：（0898）65303602；网上查询：www.landchina.
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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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一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土地总面积为51764.64平方米(77.65亩)，土地用
途为仓储用地，土地出让年限5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
件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LK09-04-01地块的规划情况详见下表：

具体按照江东新区相关规划及海江东局函〔2021〕648号文执
行。二、竞买人资格：(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
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
成土地闲置的。2、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
息等行为的。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
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18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
违法建设行为人。（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
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
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
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
（三）竞买申请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为2020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3685.64万元人民币，采取增价
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整数倍递增。竞
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3685.64万元。四、竞买咨询及
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
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
地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领取《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
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21年6月3日9:00至2021年
6月28日16:00（北京时间）。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1、
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6月19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
2021年6月30日16:00（北京时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于2021年6月30日16:00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3、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大厅。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
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六、其它注意事项：（一）挂牌
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
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
10%。（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

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三）为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国内国
外双循环交汇点作用，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国际航空枢纽，助力海南
自贸港实现与全球高效连接，推动海南成为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
空区域门户枢纽，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拟用于建设基于大数据、网络
金融、信息服务和云计算的新型物流仓储中心基地。（四）本次出让宗
地项目建成后，建筑自持比例10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转让或以股权
变更的方式转让。（五）本宗地按现状出让。（六）该宗地项目采用装配
式方式建造，具体按照我省及我市装配式建筑相有关规定和海口市住
建局、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具体要求执行。（七）根据海口江东新区管
理局提供该宗地的准入协议要求，项目达产时，本宗土地在约定达产
时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2.3亿元（项目用地投资强度指标不低
于300万元/亩）。项目达产之日起，每五年累计的纳税总额不低于
0.97亿人民币（年度税收指标不低于25万元/亩）。该宗地以货量作为
产出指标，竞得人须承诺：2023年、2024年货量均达到0.6万吨；2025
年货量达到0.7万吨；2026年货量达到1.5万吨；2027年达到1.8万吨；
2028年达到2.2万吨；2029年货量达到2.8万吨；2030年货量达到3.6
万吨；2031年货量达到4.4万吨；2032年货量达到5.6万吨。项目达产
时间为取得施工许可证后的24个月内。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土地竞得人
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的同时须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八）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
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工，动工后 18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超出出让
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
收土地闲置费；满两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
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
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九）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
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十）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
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八、联系方式：联系单
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咨询电话：（0898）65303602；网上查询：www.landchina.
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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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21〕16号

根据有资质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并经评估专家小组评审

通过，该宗地土地评估总价为56461.244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1.零

售商业用地的土地评估单价为20271元/m2（折合1351.4万元/亩），

土地评估价为48149.5036万元；2.其他商服用地的土地评估单价为

13997元/m2（折合933.13万元/亩），土地评估价为8311.7405万元。

该宗地为国有存量建设用地，未占用农用地（耕地）和未利用地，不涉

及耕地开垦费、耕地占用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等问题。确定

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为56462万元。该宗地采取“先租后让”方式

供应，土地用途分别为零售商业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法定最高出让

年限为40年，本次“先租后让”的租赁年限为5年，后续出让年期为35

年，土地总价款按以挂牌方式公开交易的土地成交价格确定。年租

金按土地总价款的5%确定，租赁期满转出让时应缴纳的协议出让价

款等于土地成交总价款减去已缴纳的租金。租赁期价款和租赁期满

转出让价款均为一次性缴纳。根据2021年1月14日，三亚中央商务

区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凤凰海岸片区控规NBH02-01-07地块招商

引资情况及竞买资格条件的函》（三商管函〔2021〕37号），确定该宗地

的投资强度指标为不低于50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为不低于1900

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为不低于20万元/亩。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

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

组成部分。（二）开发建设要求1.竞买人须在竞买初审前与三亚中央

商务区管理局对接，充分知晓该宗地《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内容，并向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则将严格按照该宗地《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规定的要求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同时，竞得人须在

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

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

相关违约责任。竞得人应当在租赁期满前6个月向三亚中央商务区

管理局提出考核评价申请，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对准入协议的履

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价。经考核评价合格，达到履约条件的，由三亚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协议出让方式办理用地审批和土地登记等手

续；考核评价不合格的，允许竞得人限期整改，整改期最长不超过1

年。整改期满考核评价仍不合格的，不得办理协议出让土地手续，市

人民政府可依照合同约定收回土地使用权，处置地上建筑物、构筑物

和其他附属设施，并追究竞得人相关违约责任。2.竞得人可持签订的

土地租赁合同、土地租金及相关税费缴纳凭证等，申请办理不动产登

记。同时，竞得人可持租赁的不动产权证书依法办理规划报建等手

续。3.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

及时动工兴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

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

地使用权。4.竞得人未依照土地使用权租赁或者出让合同约定的期

限和条件投资开发的，不得转租、转让土地使用权。同时，竞得人应

当按照土地租赁和出让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土地，未经批准不得改

变土地用途。竞得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缴纳租金、土地出让金或者不

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擅自转租、转让、改变土地用途，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追究法律责任。5.该宗地项目建设应采用装

配式建筑方式建造，装配率不得低于50%，且需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

规定（具体按照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求执行）。6.本次出让宗

地项目建成且完成协议出让手续后，零售商业用地部分的建筑自持

比例不低于3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销售。7.本次系

带建筑设计方案挂牌出让，竞得人须严格按照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

局委托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三亚南边海国际游艇荟

控规NBH02-01-07地块建筑设计方案》（该方案已经三亚市城乡规

划委员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执行。二、竞买事项：（一）竞

买人资格范围：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

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片区产业规划发展的

要求，该宗地拟用于建设游艇展示交易中心项目。该宗地竞买人资

质由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初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

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

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保证金及付款方式：根据2021年2月17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对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调整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竞买保证金缴交比例、土地出让金缴纳额度及缴款时间等有关问题

的请示》的批示精神，该宗地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33878万元整（即

挂牌出让起始价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

竞买人资质的审查。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出具初审文件的截止时

间为2021年6月22 日。若5年租赁期价款低于竞买保证金时，则竞

得人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扣除租赁期价款后，剩余部分予以退

还。同时，竞得人应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先租后让合同》签订之

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纳完全部租赁期价款（年租金按土地总价款的

5%确定，租赁年限为5年）。逾期未付清全部租赁期价款的，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竞得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21年 5月30日至2021年6月25日到三亚市

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取《挂牌

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

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21年 6 月25日16时3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

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

2021年6月25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2021年6月18日09

时00分至2021年6月28日11时00分。（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

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

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

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

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

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

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的，则对

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六）本次竞买活动进

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七）成交价款

含耕地占用税，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八）其它事项：

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

更公告为准。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联系人：赵

先生（13807527707）；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

心7楼7005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

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27日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以挂牌方式办理凤凰海岸单元南
边海片区控规NBH02-01-07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先租后
让”手续的批复》（三府函〔2021〕332号），经市政府批准，现将一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
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本
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凤凰海岸单元南边海片区控规NBH02-01-
07地块，CGCS2000坐标系总面积29691.13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
系总面积29673.19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
界图。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混合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用地代码：B11/B9，混合比例8：2），对应土地用途分别为零售商
业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具体情况为：1. 零售商业用地，
CGCS2000 坐标系面积 23752.90 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23738.55 平方米）；2. 其他商服用地，CGCS2000 坐标系面积

5938.23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5934.64平方米）。2020年
11 月 2 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凤凰海岸片区控规
NBH02-01-07和NBH02-01-08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
证明》，证明控规NBH02-01-07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
工作已完成。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
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
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天涯区人民政
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
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
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
备净地出让的条件。经我局核查，该宗地不属于非法占地、违法建
设行为已经处置到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
等情况详见下表：

控规编号

NBH02-01-07

合计

土地面积
（m2）

23752.90

5938.23

29691.13

用地规
划性质

零售商业混合
其他服务设施
用地（用地代
码：B11/B9）

/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占比80%）

其他商服用地
（占比20%）

/

使用年
限（年）

40

/

规划指标

容积率

≤1.0

/

建筑
高度
（m）

≤18

/

建筑
密度
（%）

≤50

/

绿地率
（%）

≥25

/

评估
单价

（元/m2）

20271

13997

/

评估总价
（万元）

48149.5036

8311.7405

56461.2441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21〕15号

根据有资质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并经评估专家小组评审
通过，该宗地土地评估总价为27396.2791万元。其中：1.零售商业用
地土地评估单价为9810元/m2（折合654万元/亩），土地评估价为
3016.8301万元；2.商务金融用地土地评估单价为8896元/m2（折合
593.07万元/亩），土地评估价为19150.2769万元；3.旅馆用地土地评
估单价为 8502 元/m2（折合 566.80 万元/亩），土地评估价为
5229.1721万元。

该宗地在办理农用地（未利用地）转用及征收手续时，占用农用
地2.2033公顷（其中果园0.9706公顷、其他园地0.5165公顷、坑塘水
面0.7162公顷）。根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
行条例〉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的规定，三亚市耕地占用
税适用标准为35元/平方米，该宗地耕地占用税为77.1155万元。同
时，根据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调整新增建设
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48号）第二条

规定，三亚市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为42元/平方
米，该宗地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为92.5386万元。

综上，该宗地土地评估价、耕地占用税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合计27565.9332万元。确定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为27566
万元。

（二）开发建设要求
1.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三

亚市科技工业发展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
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2.为保证该宗地产业项目顺利开发运营，切实建设好新型基础
设施及信息传媒产业项目，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人或其关联单位须获得省级及以上互联网信
息服务运营资质(以省级及以上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核发《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许可证》为准）。

3.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
及时动工兴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
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
地使用权。

4.该宗地项目建设应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装配率不得低
于50%，且需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具体按照三亚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要求执行）。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范围：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
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园区产业
发展规划的要求，该宗地拟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及信息传媒产业项
目。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严
格按照片区规划进行开发建设。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科技工
业发展委员会初审。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
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

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保证金及付款方式：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

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
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根据2021年2月17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对《三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调整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竞买保
证金缴交比例、土地出让金缴纳额度及缴款时间等有关问题的请示》
的批示精神，该宗地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16540万元整（即挂牌出让
起始价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
质的审查。三亚市科技工业发展委员会出具初审文件的截止时间为

2021年6月22 日。
竞买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后，竞买人缴

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同时，竞得人应自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缴纳完全部土地
出让金。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
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21年 5月30日至2021年 6月 25 日到
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
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
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
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 6月25日16时30分。

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1年 6 月25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
加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
2021年 6 月 18 日09时00分至2021年 6月 28日10时00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
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

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
2.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

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
竞得人。

3.在挂牌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
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人。

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
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含耕地占用税，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

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27日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挂牌出让三亚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信息创意产业园控规C6-0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事
项的批复》（三府函〔2021〕377号），经市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信息创意

产业园控规C6-01地块内，CGCS2000坐标系总面积30752.62平方
米（海南平面坐标系总面积30736.09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
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混合其
他商务用地混合旅馆用地（用地代码：B11/B29/B14，混合比例1:7:
2），对应土地用途分别为零售商业用地、商务金融用地、旅馆用地。
具体情况如下：1.零售商业用地，CGCS2000坐标系面积3075.26平
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3073.61 平方米）；2. 商务金融用地，
CGCS2000 坐标系面积 21526.84 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21515.26平方米）；3.旅馆用地，CGCS2000坐标系面积6150.52平
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6147.22平方米）。

2020年8月22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于三亚互联网信息产
业园——信息创意产业园控规C6-01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
的证明》，证明控规C6-01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

完成。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
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
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我市吉阳区人民政府。目前地
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
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
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
件。经我局核查，该宗地不属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到
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规定，鉴于三亚
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信息创意产业园控规C6-01地块不在省级
六类产业园区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混合其他商务用
地混合旅馆用地（用地代码：B11/B29/B14，混合比例1:7:2），拟规
划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及信息传媒产业项目。其中,零售商业用地和
旅馆用地参照房地产业中的零售商业用地和旅馆用地设定出让控制
指标，其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年度产值和年度税收不设控
制指标；商务金融用地按照互联网产业中的商务金融用地设定出让
控制指标，其投资强度指标为40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为800万
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为20万元/亩。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
《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控规编号

C6-01

合计

备注：1.该宗地中旅馆用地做服务型公寓；2.该宗地停车位为190个。

土地面积
（m2）

3075.26

21526.84

6150.52

30752.62

用地规
划性质

零售商业混合其他商务
混合旅馆用地（用地代
码：B11/B29/B14)

/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占比10%）

商务金融用地
（占比70%）

旅馆用地
（占比20%）

/

使用年
限（年）

40

/

规划指标

容积率

≤2.0

/

建筑高度
（m）

≤40

/

建筑密度
（%）

≤40

/

绿地率
（%）

≥30

/

评估单价
（元/m2）

9810

8896

8502

/

评估总价
（万元）

3016.8301

19150.2769

5229.1721

27396.2791


